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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公安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警务类报警服务平台与其他

非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对接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办函〔2017〕

216号）要求，现就我市进一步加强警务类报警服务平台与其他

非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对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全面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构建“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警务类报警服务平台与其他

攀办发〔2018〕25号

非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对接工作的通知

政府主导、职责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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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协同、各司其责、高效运转”的社会公共服务平台体系，推

进 110 等报警服务平台与其他非警务社会求助、咨询、投诉等

公共服务平台分流处理、无缝对接，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打

击违法犯罪的能力和水平。 

  二、工作措施 

  （一）依法受理。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110、119、122）

按照职责，集中受理恐怖袭击、刑事案件、治安案（事）件、

群体性事件、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与违法犯罪有关的紧

急报警以及威胁公共安全、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紧急求助；

投诉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正在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其他需

要公安机关处置的报警。非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按照职责，集

中受理对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等违法行为的举报、对政府相

关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投诉、涉及经济纠纷和一般事

务性求助以及法律、法规、政策和业务咨询等。 

  （二）分流转办。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收到非警务类公共

服务举报投诉、求助咨询时，应直接转接到非警务类公共服务

平台，由相应职能部门进行处理，或告知群众负责该事项的公

共服务热线或职能部门受理电话；在各类平台未技术对接之前，

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可以直接通报有关职能部门，或报告市政

府总值班室通知职能部门。非警务公共服务平台和职能部门接

到举报投诉、求助咨询，特别是警务类服务平台通报或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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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班室通知后，须立即受理，及时处置，严禁出现推诿扯皮

等情况。非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接到警务类报警后，应立即转

警务类服务平台办理。 

  （三）协调联动。按照“政府统一受理、分级分类交办、部

门联动处置”要求，强化即时甄别、加强沟通协调、依法快速反

应、形成工作合力，构建警务与非警务分流对接工作机制，确

保有关事项得到妥善处置。涉及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险情，水、电、气等公共设施险情，重大交通、火灾事故以

及其他涉及面广、社会影响较大的报警或紧急求助，首次受理

部门应及时与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并报告市政府总值班室。市

政府总值班室应当承担紧急社会公共服务联动协调职能，对部

门职责交叉、处置主体不明的群众紧急报警、举报投诉、咨询

求助，应当加强沟通协调，明确处置主体和参与部门，提高处

置效率。 

  （四）平台融合。积极推动市、县（区）两级公共服务联

动平台建设，科学规划组织构架，有效整合平台资源，加强警

务与非警务服务平台的技术升级改造，逐步实现各类服务平台

技术对接、信息共享。积极探索建立以“110”报警服务台或综

治中心为核心的政府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建立部门联合值守、

联合处置机制，高效快速处置群众紧急报警求助。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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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强组织领导。实行警务类报警服务平台与其他非

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对接，是畅通服务渠道、提高政府服务效

能的惠民工程，是防止群众多跑路、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抓手。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服务平台分流对接工作作为履职尽责、

转变作风、提升质效的重要手段，明确分管领导和牵头部门，

强化人员、资金、设备保障，积极参与平台对接、协调联动工

作。 

  （二）注重宣传引导。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公布本部门、本行业法定职责和

权利清单、责任清单，公布办事程序、工作指南、政策依据，

公布服务电话和投诉举报渠道，公布服务承诺、办事时限。要

通过电视、报刊、门户网站、“两微一端”等多种渠道，广泛宣

传，提高群众知晓率，引导群众正确报警、求助、咨询和投诉

反映问题。 

  （三）增强制度约束。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要按照“接、转、办、复”等工作流程，建立完善全

天候值守、限时办结、协调联动、回访反馈、监督考核等制度，

规范工作模式，强化应急管理，做到快速反应、规范处置，确

保电话有人接、问题有人管、解决有渠道、结果有反馈、推诿

有惩戒。建立应急办、综治办、目标督查办、效能办联合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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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机制，对服务热线开通、人员值守、职责履行、问题解决、

协调配合等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检查，对领导不重视、责任不

落实、值班人员擅离职守、工作推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按规

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杜绝有令不行、各自为政、联

而不动等现象，确保工作实效。 

 

  附件：1．攀枝花市警务类报警服务平台受理范围 

     2．攀枝花市非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电话）受理范 

       围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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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攀枝花市警务类报警服务平台受理范围 

 

  一、受理单位 

  市公安局 

  二、受理电话 

  110、119、122。 

  三、受理范围 

  （一）案（事）件受理范围：受理刑事案件、治安案（事）

件，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

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治安灾害事故和其他需要

公安机关紧急处置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 

  （二）紧急求助受理范围：受理发生溺水、坠楼、自杀等

危急情况，需要公安机关紧急救助；老人、儿童及智障人员、

精神疾病患者等行为能力、辨别能力差的人员走失，需要公安

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查找；公众遇到危难，处于孤立无援状

况，需要立即救助；涉及水、电、气等公共设施出现险情，威

胁公共安全、公众生命或者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需要公

安机关先期紧急处置；各种可能引发人身伤亡事故或公私财产

重大损失的险情，需要公安机关紧急处置和需要公安机关处理

的其他紧急求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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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攀枝花市非警务类公共服务平台（电话）受理范围 

 

  一、市政府总值班室（3324600、3332828）：24小时对突

发应急事件及时受理，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及时处置。 

  二、市中级人民法院（12368）：联系法官、案件流程查询、

诉讼法律程序查询、意见建议、举报投诉、在线评价。 

  三、市委群工局（12345）：市民热线，24小时受理市民日

常生活一般性求助；受理群众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

题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和诉求；受理群众对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

领导及工作人员办事效率、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投诉和举报；受

理群众对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或

意见；受理群众对政府工作、行政审批及政策法规咨询等。 

  四、市发展改革委（12358）：工作日价格举报热线，受理

价格方面的投诉举报。 

  五、市委编办（12310）：受理机构编制违法违纪问题举报，

解答相关政策咨询。 

  六、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8887110）：负责全市高新技术

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申报；负责全

市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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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统筹协调和实施知识产权

战略，推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体系建设。 

  七、市司法局（12348）：24小时法律援助热线，受理法律

援助咨询、投诉等业务。 

  八、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12333）：社保热线，受理社

会保障卡、就业、社会保险、劳动监察等基本人社业务政策咨

询，受理社会保障卡查询及挂失服务，接受群众举报投诉及意

见建议。（3335765）：受理并处置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

保险等方面的纠纷。 

  九、市国土资源局（12336）：国土、地矿举报热线，受理

违法用地、违反土地资源管理情况的举报和监督。 

  十、市环境保护局（12369）：24小时受理环境问题举报，

受理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噪音、工业固体废物、放射性

废物或不按规定转移危险废物的投诉、举报；受理生态破坏、

辐射污染、环境污染事故等方面的群众投诉、举报；解答市民

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等方面的咨询。 

  十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96933）：负责电梯等特种设备

数据平台信息收集、整理分析、风险监测、故障预警、咨询服

务及相关信息发布工作，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工作。（12365）：

受理生产领域产品质量投诉举报，受理违反质量、计量、特种

设备、标准和认证认可等质监法律法规行为的投诉举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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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监相关业务咨询。 

  十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12318）：24小时受理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包括：营业性演出活动、

歌舞娱乐和游艺娱乐等场所经营活动、艺术品经营活动、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活动、互联网音乐游戏动漫文化活动、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管理的其他经营活动中违法行为的

举报投诉。受理涉及图书报刊市场、音像市场、电子出版物市

场中的非法出版活动和非法出版物等违法行为举报。 

  十三、市卫生计生委（120）：受理突发性疾病患者求助、

各类紧急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12356）：阳光计生服务热

线，受理市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

策、生殖健康、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科学育儿等方面的咨询

和指导，计划生育违法违纪投诉、举报等。 

  十四、市城市管理局（12319）：城管服务热线，受理噪音、

占道经营、主干道灯、地砖破损；煤气泄漏；绿化带、道路破

损；路面抛洒举报投诉。 

  十五、市工商局（12315）消费维权热线，受理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行为投诉，工商行政管理业务咨询，经济违法行为举

报，工商执法人员违法违纪行为举报。 

  十六、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2331）：24小时食品药品

监督热线，受理生产者、经营者等主体在食品（含食品添加剂）



  

 
－１０－ 

生产、经营环节中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保健用品在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环节中有关产品质量

安全方面存在的违法行为举报。 

  十七、市安全监管局（12350）：安全举报热线，受理生产

安全事故、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生产等事项的举报、投诉

和有关求助、咨询。 

  十八、市旅游局（12301）：旅游咨询投诉热线，受理旅游

咨询、旅游投诉、旅游救援求助。 

  十九、市国税局（12366）：纳税服务热线，受理纳税咨询、

信息查询、涉税违法举报、纳税服务投诉。 

  二十、攀枝花海关（12360）：受理通关求助、投诉举报等

相关事宜。 

  二十一、市烟草专卖局（12313）：受理烟叶生产、卷烟营

销、专卖管理、物流配送、客户服务等方面的举报投诉。 

  二十二、市政务服务中心（96196）：受理各类政务服务类

咨询、建议。 

  二十三、市总工会（12351）：受理职工对劳动法律、法规

和政策等方面的咨询；职工对需帮扶及解决生活困难的求助；

职工对自身合法权益行为的控告申诉等。 

  二十四、团市委（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受理青少年

心理关爱、法律维权、助学助困咨询，以及青少年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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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咨询等。 

  二十五、市妇联（12338）：妇女维权热线，受理妇女儿童

权益保护方面的解疑释惑、依法维权、分析预警、化解矛盾、

宣传倡导。 

  二十六、市林业局（12119）：森林火灾报警电话，受理城

市市区以外的森林、林木、林地的紧急报警。 

  二十七、市水务集团公司（炳草岗水厂 3332183，大渡口水

厂 2270579，仁和水厂 2908711、2908712，西区水厂：5558121、

13320723755）：受理供出水管道维修、抢险报警相关事宜。 

  二十八、国网攀枝花供电公司（95598）：受理电力故障报

修，服务质量投诉，涉电违法行为举报，用电信息查询等。 

  二十九、市煤气总公司（3333077）：受理机电学院—仁和

老街（江南片区）煤气抢险、维修等业务。 

  三十、三强液化气公司（2900560）：24小时受理居民液化

气使用维修、抢险等事宜。 

  三十一、华润公司（6666188）：24小时调度电话，受理攀

钢生产、销售民用煤气业务。 

  三十二、中国电信攀枝花分公司（10000）：受理在攀电信业

务。 

  三十三、中国移动攀枝花分公司（10086）：受理在攀移动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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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中国联通攀枝花分公司（10010）：受理在攀联通业

务。 

  其他公共服务平台，负责职权范围内有关事项的求助、咨

询、举报、投诉。 

  三十五、四川广电网络攀枝花分公司（96655）：受理四川

广电网络在攀业务，业务咨询、故障报修。 

 

 

 

 

 

 

 

 

 

 

 

 

 

 

 

 




